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临沂天炬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	建设项目名称
	临沂天炬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

	地理位置
	沂水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与中心街南延交汇处

	联 系 人
	谭海荣
	办公电话
	18306571977
	陪同人员
	谭海荣、魏明轩

	现场调查人员
	公建华、崔春岭
	调查时间
	2022.06.12

	采样人员
	王治军、李连才、张志豪、公建华、崔春玲
	采样时间
	2022.06.13-18

	检测人员
	李粉粉、韩君涛、张程明
	检测时间
	2022.06.14-23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粉尘：总粉尘（玻璃棉尘、矽尘、电焊烟尘）；

化学毒物：氧化钙、氢氧化钠、碳酸钠、氮氧化物、一氧化碳、环氧氯丙烷、乙酸乙烯酯、乙酸、甲醛、硫化氢、锰及其化合物、臭氧、二氧化硫、环氧氯丙烷、氨等；

物理因素：噪声、高温、紫外辐射、工频电场。

	检测结果
	（1）粉尘

该项目主要对ECER生产线上料、配料存在的矽尘、短切存在的玻璃棉尘、PCB上料存在的玻璃棉尘、叶腊石生产线上料、破碎、立磨、化验存在的矽尘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显示：叶蜡石生产线一破碎、二破碎、预均化的粉尘短时间检测浓度和粉尘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不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；叶蜡石生产线立磨的粉尘短时间检测浓度不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；其他各岗位工种接触的粉尘短时间检测浓度和粉尘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化学物质

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接触到的化学有毒物质主要是碳酸钠、氢氧化钠、乙酸、乙酸乙烯酯、一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环氧氯丙烷、氧化钙、氨、硫化氢、甲醛。根据对存在的有毒物质检测结果显示：检测岗位的碳酸钠、氢氧化钠、乙酸、乙酸乙烯酯、一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环氧氯丙烷、氧化钙、氨、硫化氢、甲醛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；所检测岗位碳酸钠、乙酸、碳酸钠、乙酸乙烯酯、氧化钙的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及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环氧氯丙烷、氨的8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换算值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；氢氧化钠、硫化氢、甲醛最高容许浓度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。

（3）物理因素

该项目工作场所进行了噪声、高温、工频电场测量，测量结果显示：制氧站巡检工所接触的噪声不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：物理因素》标准限值要求；其他个岗位工种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：物理因素》标准限值要求。

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1）规定，并按照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（2012年版）》（安监总安健〔2012〕73号）规定，本项目属于“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”，结合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范围、接触人数、接触时间、接触浓度、危害程度及防护措施进行综合分析，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。

根据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7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建议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。

	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
	现状，不需要专家评审。


